
关于进一步加强各类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区政府，市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

按照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工作要求，市委督查室暗访发现个别人员聚集场所（场馆）在举办群众性活动时存在消防疏散通道不畅等问题。

为全面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工作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工作要求，请各区政府、各部门、各有关单位严格落实《自治区关于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新政办发〔2012〕176号）（下文简称《通知》）具体要求，切实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的安全管理，确保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有序、圆满举办。

一是落实活动承办者和场馆管理者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凡举办大型群众性活动的承办方，一律按照《通知》要求制订相应的安全管理工作方案，落实安全措施，依法承担责任，报辖区公安机关登记备案。场所管理者要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场内外应急广播、应急照明、疏散指示标志等符合法律、法规、技术标准的规定。

二是公安机关要指导、监督大型活动承办方制定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对活动场所组织专项安全检查，发现安全隐患和需要调整补充安全措施的，提出书面整改意见，责令消除安全隐患。根据公共安全需要组织相应警力，维持活动现场周边的治安、交通秩序；对现场秩序混乱，可能导致安全事故或者危害公共安全的紧急情况和其他突发事件，及时进行处置。
三是各有关部门要落实安全生产职责。进一步加大对本部门举办的或属于本部门监管领域的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监管力度，对主办的大型群众性活动严格落实安全责任，切实履行职责，部门主要领导为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负责落实各项安全保卫措施。文化、体育、旅游等部门主办活动时，要主动征求公安和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在安全工作方面的意见，要畅通意见反馈渠道、及时沟通联系，抓好各项措施的落实工作。

附件：自治区关于加强大型群众性活动安全管理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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